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1861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劉 惠 宗  03

          04

          05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趙 　 剛  06

          07

          08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朱 良 駿  09

          10

          11

        共 　 　 　 同  12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周 宇 修 律 師  13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周 　 政 律 師  14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李 郁 婷 律 師  15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等 因 妨 害 投 票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中 華 民 國 110  16

        年 12月 29日 第 二 審 更 審 判 決 （ 110 年 度 上 更 一 字 第 172號 ， 起 訴  17

        案 號 ： 臺 灣 桃 園 地 方 檢 察 署 108年 度 選 偵 字 第 67號 ） ， 提 起 上 訴  18

       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19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20

        上 訴 駁 回 。  21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22

        一 、 按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77 條 規 定 ， 上 訴 於 第 三 審 法 院 ， 非 以 判 決  23

           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不 得 為 之 。 是 提 起 第 三 審 上 訴 ， 應 以 原 判  24

            決 違 背 法 令 為 理 由 ， 係 屬 法 定 要 件 。 如 果 上 訴 理 由 書 狀 並 未  25

            依 據 卷 內 訴 訟 資 料 ， 具 體 指 摘 原 判 決 不 適 用 何 種 法 則 或 如 何  26

            適 用 不 當 ， 或 所 指 摘 原 判 決 違 法 情 事 ， 顯 與 法 律 規 定 得 為 第  27

            三 審 上 訴 理 由 之 違 法 情 形 ， 不 相 適 合 時 ， 均 應 認 其 上 訴 為 違  28

           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予 以 駁 回 。  29

        二 、 本 件 上 訴 人 劉 惠 宗 、 趙 剛 、 朱 良 駿 上 訴 意 旨 略 稱 ：  30

        (一 )刑 法 第 146條 第 2項 對 「 選 舉 幽 靈 人 口 」 所 為 刑 罰 ， 是 否 具 正  31

            當 性 及 合 憲 性 ， 學 界 多 有 疑 慮 ， 憲 法 法 庭 已 受 理 此 釋 憲 之 聲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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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請 。 刑 法 並 未 定 義 何 謂 「 居 住 」 、 「 戶 籍 」 ， 依 教 育 部 重 編  01

            國 語 辭 典 之 解 釋 ， 殊 難 解 答 何 謂 「 居 住 」 ， 而 所 謂 「 生 活 」  02

            之 釋 義 為 「 生 存 」 ， 概 念 上 無 所 不 包 ， 非 僅 人 民 之 存 在 本 身  03

            ， 人 民 所 從 事 之 一 切 活 動 ， 均 是 生 活 。 戶 籍 法 限 制 一 人 同 時  04

            不 得 有 二 戶 籍 ， 縱 係 國 家 行 政 管 理 之 不 得 不 然 ， 然 在 人 民 於  05

            複 數 地 區 均 有 真 實 生 活 之 情 況 下 ， 如 何 認 定 戶 籍 登 記 於 何 處  06

            算 是 「 真 實 」 、 何 處 又 算 是 「 虛 偽 」 ， 上 開 條 文 所 稱 「 虛 偽  07

            遷 徙 戶 籍 」 之 要 件 ， 實 為 曖 昧 、 不 明 確 ， 與 憲 法 「 法 律 明 確  08

            性 原 則 」 及 刑 法 「 構 成 要 件 明 確 性 」 均 有 所 齟 齬 。 實 應 以 合  09

            憲 性 解 釋 限 縮 該 「 虛 偽 遷 徙 戶 籍 」 要 件 之 射 程 範 圍 ， 而 本 罪  10

            之 立 法 目 的 即 「 住 民 自 決 」 ， 解 釋 上 應 認 為 只 要 對 於 當 地 之  11

            政 治 、 文 化 、 經 濟 及 社 會 事 務 有 最 低 限 度 之 熟 悉 ， 且 與 當 地  12

            有 最 低 限 度 之 連 結 ， 縱 遷 徙 戶 籍 至 當 地 取 得 投 票 權 ， 亦 不 構  13

            成 本 罪 所 稱 「 虛 偽 遷 徙 戶 籍 」 。 依 上 訴 人 等 先 前 提 出 附 卷 之  14

            在 職 證 明 及 其 他 資 料 ， 其 等 已 在 桃 園 市 之 中 華 航 空 股 份 有 限  15

            公 司 服 務 二 、 三 十 年 之 久 ， 與 桃 園 市 之 政 治 、 文 化 、 經 濟 及  16

            社 會 等 事 務 有 相 當 程 度 之 熟 悉 與 連 結 ， 已 足 建 立 其 等 與 桃 園  17

            市 間 之 地 緣 、 認 同 關 係 並 產 生 住 民 意 識 。 原 判 決 認 其 等 僅 將  18

            戶 籍 遷 至 桃 園 市 ， 並 未 實 際 居 住 於 桃 園 市 ， 係 為 取 得 投 票 權  19

            而 遷 徙 戶 籍 至 桃 園 市 ， 不 能 在 桃 園 市 取 得 選 舉 權 ， 屬 虛 偽 遷  20

            徙 戶 籍 。 然 就 其 等 上 開 各 項 主 張 ， 既 未 記 載 其 如 何 斟 酌 ， 亦  21

            未 說 明 其 未 予 斟 酌 之 理 由 ， 均 有 判 決 不 備 理 由 之 違 法 。  22

        (二 )原 判 決 既 認 其 等 雖 將 戶 籍 遷 至 桃 園 市 ， 然 未 實 際 居 住 於 戶 籍  23

            地 ， 不 符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罷 免 法 （ 下 稱 選 罷 法 ） 第 15條 取 得 投  24

            票 權 之 要 件 ； 卻 又 認 其 等 均 於 桃 園 市 工 作 ， 倘 對 桃 園 市 之 政  25

            治 、 文 化 、 經 濟 及 社 會 等 事 務 確 有 熟 悉 或 連 結 關 係 ， 係 為 表  26

            達 其 等 社 會 及 政 治 理 念 而 遷 入 桃 園 市 戶 籍 ， 理 應 在 桃 園 市 工  27

            作 之 初 或 工 作 經 過 一 定 期 間 即 將 戶 籍 遷 入 桃 園 市 ， 以 建 立 其  28

            等 與 選 舉 人 和 選 舉 區 之 地 緣 與 認 同 關 係 ， 產 生 榮 辱 與 共 、 切  29

            身 利 害 感 覺 ， 進 而 使 其 地 方 生 活 與 政 治 責 任 相 結 合 等 語 。 豈  30

            非 肯 認 其 等 若 將 戶 籍 遷 至 桃 園 市 ， 即 能 在 桃 園 市 取 得 選 舉 權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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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？ 就 其 等 能 否 取 得 桃 園 市 選 舉 人 資 格 之 論 述 ， 有 判 決 理 由 矛  01

            盾 之 違 法 。  02

        三 、 惟 查 ： 原 判 決 維 持 第 一 審 論 處 上 訴 人 等 均 意 圖 使 特 定 候 選 人  03

            當 選 ， 以 虛 偽 遷 徙 戶 籍 取 得 投 票 權 而 為 投 票 罪 刑 ， 併 諭 知 緩  04

            刑 及 褫 奪 公 權 之 判 決 ， 駁 回 其 等 及 檢 察 官 在 第 二 審 之 上 訴 。  05

            已 詳 敘 認 定 犯 罪 事 實 所 憑 證 據 及 理 由 。  06

        四 、  07

        (一 )公 職 人 員 經 由 各 選 舉 區 選 出 ， 係 代 表 人 民 行 使 公 權 力 ， 自 應  08

            獲 得 各 該 選 舉 區 內 具 有 一 定 資 格 居 民 多 數 之 支 持 與 認 同 ， 始  09

            具 實 質 代 表 性 。 依 我 國 公 職 人 員 選 舉 之 實 況 ， 出 現 為 支 持 特  10

            定 人 選 舉 之 目 的 ， 以 形 式 上 遷 徙 戶 籍 登 記 ， 但 未 實 際 居 住 戶  11

            籍 地 之 方 式 ， 取 得 投 票 權 參 與 投 票 之 情 形 ， 對 此 未 實 際 居 住  12

            於 選 舉 區 內 戶 籍 地 之 選 舉 人 ， 一 般 以 「 選 舉 幽 靈 人 口 」 稱 之  13

            ， 因 此 行 為 影 響 民 主 運 作 及 選 舉 公 平 性 甚 深 ， 為 此 乃 增 訂 刑  14

            法 第 146條 第 2項 之 規 定 ， 以 禁 止 主 觀 上 出 於 使 特 定 候 選 人 當  15

            選 之 意 圖 ， 客 觀 上 虛 偽 遷 徙 戶 籍 以 取 得 投 票 權 ， 並 因 而 投 票  16

            之 行 為 。 依 此 規 定 之 立 法 理 由 載 稱 ： 「 … … 三 、 現 未 實 際 居  17

            住 於 戶 籍 地 者 有 數 百 萬 人 ， 其 因 就 業 、 就 學 、 服 兵 役 未 實 際  18

            居 住 於 戶 籍 地 ， 或 為 子 女 學 區 、 農 保 、 都 會 區 福 利 給 付 優 渥  19

            、 保 席 次 或 其 他 因 素 而 遷 籍 於 未 實 際 居 住 地 ， 其 原 因 不 一 。  20

            然 此 與 意 圖 支 持 特 定 候 選 人 當 選 ， 進 而 遷 徙 戶 籍 之 情 形 不 同  21

            ， 並 非 所 有 籍 在 人 不 在 而 參 與 投 票 均 須 以 刑 罰 相 繩 ， 是 以 第  22

            2 項 以 意 圖 使 特 定 候 選 人 當 選 虛 偽 遷 徙 戶 籍 投 票 者 ， 為 處 罰  23

            之 對 象 。 」 等 語 。 上 揭 法 律 規 定 ， 旨 在 確 保 選 舉 制 度 之 公 平  24

            運 行 ， 其 所 處 罰 者 ， 僅 限 於 「 意 圖 支 持 特 定 候 選 人 當 選 」 ，  25

            虛 偽 遷 徙 戶 籍 取 得 投 票 權 而 為 投 票 之 犯 罪 行 為 ， 並 未 禁 止 人  26

            民 於 選 舉 期 間 基 於 「 其 他 正 當 目 的 」 之 意 圖 所 為 遷 徙 戶 籍 行  27

            為 ； 而 行 為 人 是 否 形 式 上 遷 徙 戶 籍 ， 但 未 實 際 居 住 ， 係 屬 客  28

            觀 事 實 之 判 斷 ， 自 應 由 代 表 國 家 之 檢 察 官 基 於 實 質 舉 證 責 任  29

            ， 以 嚴 格 證 據 證 明 之 ； 至 遷 徙 戶 籍 行 為 之 主 觀 意 圖 ， 亦 非 不  30

            能 透 過 法 庭 上 之 舉 證 與 攻 防 ， 依 遷 徙 時 間 與 選 舉 起 跑 時 點 之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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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關 連 、 行 為 與 目 的 間 之 關 連 強 度 、 行 為 人 與 新 戶 籍 地 址 聯 繫  01

            因 素 、 行 為 人 與 新 戶 籍 地 選 舉 區 候 選 人 之 關 係 等 之 客 觀 事 實  02

            ， 由 法 院 本 於 罪 疑 惟 輕 、 無 罪 推 定 等 刑 罰 原 則 ， 依 一 般 生 活  03

            經 驗 ， 為 綜 合 判 斷 。 尚 難 僅 因 刑 法 未 明 文 「 居 住 」 、 「 戶 籍  04

            」 之 定 義 ， 即 謂 上 開 條 文 所 稱 「 虛 偽 」 遷 徙 戶 籍 之 要 件 ， 違  05

            反 憲 法 法 律 明 確 性 原 則 及 刑 法 構 成 要 件 明 確 性 。 自 不 生 牴 觸  06

            憲 法 所 揭 示 保 障 人 民 居 住 及 遷 徙 自 由 、 參 政 權 之 意 旨 ， 而 有  07

            所 謂 違 憲 之 問 題 。 再 者 ， 選 罷 法 第 15條 第 1 項 規 定 ： 「 有 選  08

            舉 權 人 在 各 該 選 舉 區 繼 續 居 住 4 個 月 以 上 者 ， 為 公 職 人 員 選  09

            舉 各 該 選 舉 區 之 選 舉 人 。 」 寓 有 二 義 ， 一 係 自 積 極 層 面 言 ，  10

            基 於 住 民 意 識 與 民 主 精 神 ， 欲 藉 繼 續 居 住 4 個 月 之 期 間 ， 以  11

            建 立 選 舉 人 和 設 籍 地 之 地 緣 與 認 同 關 係 ， 產 生 榮 辱 與 共 、 切  12

            身 利 害 感 覺 之 住 民 意 識 ， 進 而 使 其 地 方 生 活 與 政 治 責 任 相 結  13

            合 ， 本 於 關 心 地 區 公 共 事 務 ， 及 對 於 候 選 人 之 理 解 ， 投 下 神  14

            聖 一 票 ， 方 能 反 映 當 地 人 民 的 心 聲 ， 體 現 參 與 式 民 主 之 精 神  15

            ； 另 則 在 於 消 極 防 弊 ， 倘 非 繼 續 居 住 相 當 期 間 ， 而 純 為 選 舉  16

            之 目 標 ， 製 造 所 謂 「 投 票 部 隊 」 之 「 選 舉 幽 靈 人 口 」 ， 自 外  17

            地 遷 入 戶 籍 ， 未 與 設 籍 地 之 政 治 、 文 化 、 經 濟 及 社 會 事 務 有  18

            最 低 限 度 的 熟 悉 、 連 結 之 情 形 下 ， 使 自 己 被 登 錄 於 選 舉 人 名  19

            冊 ， 而 取 得 選 舉 權 參 與 投 票 ， 勢 必 危 害 選 舉 之 公 平 、 公 正 和  20

            純 潔 性 。 為 增 進 公 共 利 益 之 必 要 而 依 法 律 就 其 自 由 權 予 以 限  21

            制 ， 自 有 其 憲 法 上 正 當 性 。  22

        (二 )原 判 決 已 敘 明 ： 1.依 上 訴 人 等 之 供 述 、 遷 入 戶 籍 登 記 申 請 書  23

            、 委 託 書 及 卷 內 其 他 相 關 資 料 ， 足 認 其 等 係 基 於 要 投 票 給 朱  24

            梅 雪 之 目 的 ， 而 將 戶 籍 遷 入 桃 園 市 之 各 戶 籍 地 址 ， 但 實 際 上  25

            均 未 居 住 該 戶 籍 地 址 ， 並 於 民 國 107 年 11月 24日 前 往 投 票 所  26

            領 取 選 票 及 投 票 ， 主 觀 上 具 有 使 特 定 候 選 人 當 選 之 意 圖 ， 客  27

            觀 上 亦 符 合 「 虛 偽 遷 徙 戶 籍 」 取 得 投 票 權 之 要 件 ， 並 為 投 票  28

            ； 2.憲 法 第 10條 所 謂 「 居 住 及 遷 徙 」 ， 係 指 住 居 於 某 地 或 由  29

            甲 地 遷 移 至 乙 地 而 言 ， 倘 非 出 於 居 住 或 遷 徙 之 主 觀 意 思 ， 以  30

            及 客 觀 上 有 居 住 某 地 或 遷 移 某 地 之 事 實 ， 即 非 屬 居 住 及 遷 徙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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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自 由 權 之 內 涵 所 含 蓋 ， 自 不 受 憲 法 所 保 障 。 倘 無 居 住 、 遷 徙  01

            之 事 實 ， 卻 故 意 為 不 實 遷 出 、 遷 入 登 記 申 請 ， 因 非 屬 憲 法 所  02

            保 障 居 住 及 遷 徙 自 由 權 之 內 涵 所 含 蓋 ， 是 人 民 雖 有 居 住 遷 徙  03

            之 自 由 ， 但 並 無 虛 偽 戶 籍 登 記 之 自 由 權 ； 又 選 罷 法 係 採 實 際  04

            居 住 主 義 ， 選 舉 人 取 得 投 票 權 ， 仍 應 透 過 實 際 居 住 戶 籍 地  4  05

            個 月 方 式 取 得 ， 未 居 住 於 戶 籍 地 者 ， 縱 於 該 戶 籍 地 工 作 ， 亦  06

            不 符 選 罷 法 第 15條 取 得 投 票 權 之 要 件 ， 其 等 所 為 刑 法 第  146  07

            條 第 2 項 對 「 選 舉 幽 靈 人 口 」 所 為 刑 罰 不 具 合 憲 性 、 投 票 權  08

            應 不 限 於 實 際 居 住 始 可 取 得 及 其 他 辯 解 ， 均 不 可 採 ， 因 認 上  09

            訴 人 等 意 圖 使 特 定 候 選 人 當 選 ， 以 虛 偽 遷 徙 戶 籍 取 得 投 票 權  10

            而 為 投 票 犯 行 等 理 由 甚 詳 。 而 所 述 上 訴 人 等 於 桃 園 市 工 作 ，  11

            倘 為 表 達 其 等 社 會 及 政 治 理 念 而 遷 入 桃 園 市 戶 籍 ， 理 應 在 工  12

            作 之 初 或 經 過 一 定 期 間 即 將 戶 籍 遷 入 桃 園 市 ， 以 建 立 與 選 舉  13

            人 和 選 舉 區 之 地 緣 與 認 同 關 係 ， 竟 於 選 舉 日 4 個 月 前 才 遷 入  14

            ， 幾 乎 精 準 計 算 遷 入 日 期 等 理 由 ， 係 就 認 定 上 訴 人 等 為 取 得  15

            選 舉 權 人 資 格 及 使 特 定 候 選 人 當 選 方 遷 徙 戶 籍 所 為 說 明 ， 與  16

            另 上 訴 人 等 雖 將 戶 籍 遷 至 桃 園 市 ， 但 未 實 際 居 住 於 戶 籍 地 ，  17

            不 符 選 罷 法 第 15條 取 得 投 票 權 要 件 等 理 由 ， 並 無 矛 盾 之 情 形  18

            。 上 訴 意 旨 執 此 主 張 原 判 決 有 理 由 不 備 、 理 由 矛 盾 之 違 法 ，  19

            係 憑 己 見 ， 所 為 之 指 摘 ， 非 上 訴 第 三 審 之 適 法 理 由 。  20

        五 、 原 判 決 敘 明 上 訴 人 等 雖 在 桃 園 市 工 作 ， 然 將 戶 籍 遷 至 桃 園 市  21

            ， 但 未 實 際 居 住 於 戶 籍 地 等 情 ， 係 就 選 罷 法 第 15條 規 定 取 得  22

            投 票 權 之 要 件 而 為 論 述 ， 與 另 敘 明 上 訴 人 等 工 作 於 桃 園 市 轄  23

            內 ， 倘 因 表 達 其 等 社 會 及 政 治 理 念 之 考 量 而 遷 戶 籍 ， 理 應 在  24

            工 作 之 初 或 工 作 經 過 一 定 期 間 即 將 戶 籍 遷 入 之 理 由 ， 係 依 上  25

            訴 人 等 遷 徙 時 間 與 選 舉 期 間 時 點 之 客 觀 關 連 事 實 ， 資 為 其 遷  26

            徙 戶 籍 之 主 觀 意 圖 判 斷 之 依 據 ， 論 述 之 目 的 不 同 ， 難 謂 二 者  27

            理 由 之 敘 述 有 何 矛 盾 之 情 形 。 上 訴 意 旨 執 以 指 摘 ， 並 非 上 訴  28

            第 三 審 之 合 法 理 由 。  29

        六 、 原 判 決 從 形 式 上 觀 察 ， 並 無 違 背 法 令 之 處 。 上 訴 意 旨 置 原 判  30

            決 之 論 敘 於 不 顧 ， 徒 憑 己 見 ， 為 不 同 法 律 評 價 ， 並 對 原 審 採  31

５



            證 認 事 之 職 權 行 使 ， 任 意 指 摘 ， 難 認 已 符 合 首 揭 法 定 上 訴 要  01

            件 ， 其 上 訴 違 背 法 律 上 之 程 式 ， 應 予 駁 回 。  02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5條 前 段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03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11    日  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六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李   英   勇  05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楊   智   勝  06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吳   冠   霆  0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邱   忠   義  0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洪   兆   隆  09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1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11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5     月     13    日  12

６


